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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后续资产注入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本次对外投资是根据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

“新疆城建”）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

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”）的资产交割步骤。 

●投资标的名称：新疆城建丝路建设有限公司（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

定为准） 

●投资金额：注册资本67,578.5778万元。公司将根据《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与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之资产置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资产置换协议》）的约定，以货币资金

67,578.5778万元用于出资设立新疆城建丝路建设有限公司用于承接置出资产，除

上述用于货币出资的现金及用于现金分红的1.85亿元现金外，剩余资产、负债、

人员及经营业务将全部注入新疆城建丝路建设有限公司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基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为便

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置出资产的交割，公司根据《资产置换协议》的约定，拟

新设一家注册资本为67,578.5778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城建丝路建设有限公

司用于承接置出资产。除上述用于货币出资的现金及用于现金分红的1.85亿元现

金外，剩余资产、负债、人员及经营业务将全部注入新疆城建丝路建设有限公司。 



2、本次对外投资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

本次对外投资所依据的《资产置换协议》已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批准，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。 

3、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

本次对外投资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步骤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

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二、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1、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：新疆城建丝路建设有限公司（公司名称以工商

登记机关核定为准） 

2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67,578.5778万元，公司出资比例100% 

3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4、拟定经营范围：运输装卸服务市政工程建设和市政设施的开发利用；房

地产开发、委托代建；机电设备、五金交电、化工产品、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

汽车配件、预制构件的加工销售；科技产品的开发；房屋租赁。市场开发及物业

管理；沥青混凝土的生产,销售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、建筑工程施工、建筑行业

设计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、公路工程施工、城市及道路照明

工程、建筑幕墙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环保工程、管道工程；承包境外市政公用、

房屋建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对外派遣施工上述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；上

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、材料出口；一般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；钢筋混凝土排

水管的生产、销售；园林绿化；机电工程；消防工程；压力管道安装。（依法需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5、资金来源：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出资产。 

三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对外投资由本公司全额投资，无投资合同。 



四、本次投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资产为根据《资产置换协议》约定的新疆城建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所涉及的置出资产，通过本次投资新疆城建丝路建设有限公司将成为新疆城建

的全资子公司用于承接置出资产和经营业务。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

临市场风险、经营风险、管理风险等，公司将以不同对策和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。 

本次对外投资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步骤之一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

的风险和对公司影响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披露的《新疆城建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》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

决议 

2、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乌鲁木

齐国有资产经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城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7月20日 


